
 

附件一   國民小學逐年增加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進程一覽表 

學年度 班級數 專任 兼任 

101年 

二十四班以下 0人 一人 

二十五班至四十二班 0人 二人 

1.四十三班至四十八班 

2.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之離島

縣市所轄國小 

一人 

二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六人 

102年 

四十二班以下 0人 二人 

1.四十三班至四十八班 

2.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之離島

縣市所轄國小 

一人 

一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三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四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五人 

103年 

三十六班以下 0人 二人 

1.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2.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之離島

縣市所轄國小 

一人 

一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三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四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五人 

104年 

三十班以下 0人 二人 

1.三十一班至四十八班 

2.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之離島

縣市所轄國小 一人 

一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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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四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五人 

105年 

二十三班以下 0人 二人 

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 

一人 

一人 

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三人 

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四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十四班 五人 

106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二十一班 二人 

1.二十二至二十三班 

2.離島縣市十三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二十四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7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八班 二人 

1.十九至二十一班 

2.離島縣市十三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二十二至二十三班 

二十四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8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五班 二人 

1.十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三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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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四人 

109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五班 二人 

1.十六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三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六十班 二人 

六十一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0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至十五班 

2.離島縣市十三至二十三班 

一人 
一人 十六至十八班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六十班 二人 

六十一至七十二班 

二人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1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六十班 

二人 一人 六十一至七十二班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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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2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三十六班 

三十七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3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三十班 

三十一至三十六班 

二人 

0人 
三十七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4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十二班 二人 

1.十三至十八班 

2.離島縣市十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至三十六班 

三十七至四十八班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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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5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七至九班 二人 

1.十至十二班 

2.離島縣市十至十二班 
一人 一人 

十三至十八班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三人 

116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1.七至九班 

2.離島縣市一至九班 

一人 一人 十至十二班 

十三至十八班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一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三人 

0人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二人 

117年 

六班以下 0人 一人 

1.七至十二班 

2.離島縣市一至九班 
一人 一人 十三至十八班 

十九至二十四班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三人 

0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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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年 

六班以下（前三分之一） 一/0人 0/一人 

1.七至二十四班 

2.離島縣市一至九班 
一人 0人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三人 0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四人 

0人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119年 

六班以下（中三分之一） 一/0人 0/一人 

1.七至二十四班 

2.離島縣市一至九班 
一人 0人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三人 0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四人 0人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0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一人 

120年以後 

一至二十四班 一人 0人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三人 0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四人 0人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0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十四班 六人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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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民中學逐年增加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進程一覽表 

學年度 班級數 專任 兼任 

101年至 

102年 

十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一班以上 二人 

103年 

十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一班至四十八班 一人 二人 

四十九班至五十班 
二人 

二人 

五十一班以上 三人 

104年 

十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一班至二十班 二人 

二十一班至三十五班 

二人 

一人 

三十六班至五十班 二人 

五十一班至六十五班 三人 

六十六班以上 四人 

105年 

十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一班至二十班 二人 

二十一班至三十五班 

二人 

一人 

三十六班至五十班 二人 

五十一班至六十五班 三人 

六十六班至八十班 四人 

八十一班至九十五班 五人 

九十六班至一百一十班 六人 

一百一十一班以上 七人 

106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六至二十班 

二人 

一人 二十一至三十班 

三十一至四十五班 

四十六至六十班 二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三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四人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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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六人 

107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六-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四十五班 
一人 

四十六-六十班 

六十一-七十五班 

三人 

二人 
七十六-九十班 

九十一-一百 0五班 
三人 

一百 0六-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一百三十五班 四人 

108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至四十五班 一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三人 

0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一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二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三人 

109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至三十七班 一人 

三十八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一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二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三人 

110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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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班至三十七班 

三人 

0人 三十八至四十五班 

四十六至六十班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一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二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三人 

111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0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四人 

0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一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二人 

112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0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四人 

0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七十六至九十班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一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二人 

113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0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四人 0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五人 0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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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一人 

114年 

十五班以下 一人 0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四人 0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五人 0人 

七十六至九十班 六人 0人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七人 0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班 八人 0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五班 九人 0人 

行政院公報 第 023 卷 第 249 期  20171229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三  依「學生輔導法」及「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

員額編制準則」規定國中小應編制輔導教師數 

（一百零六年起適用，於十五年內補足） 

 

國小班級數 
增置輔導教師數 

國中班級數 
增置輔導教師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一至二十四班 一人 0人 十五班以下 一人 0人 

二十五至四十八班 二人 0人 十六至三十班 二人 0人 

四十九至七十二班 三人 0人 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0人 

七十三至九十六班 四人 0人 四十六至六十班 四人 0人 

九十七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0人 六十一至七十五班 五人 0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四

十四班 

六人 以此類推 七十六至九十班 六人 0人 

   九十一至一百 0五班 七人 0人 

   一百 0六至一百二十

班 

八人 0人 

   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

十五班 

九人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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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送輔導人力名冊 

1. 輔導教師 

2. 輔導主任 

3. 輔導組長 

縣市政府審查標準 

1. 輔導教師人數符合法定編制 

2. 輔導專業背景（表二） 

3. 學校輔導人力參與在職教育執行

成效。(每年至少十八小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名冊 

附件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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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中小學規劃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畫

原則 

 
 

 

 

  

 

教育環境與問題分析 

1.執行策略、方法及工作內容 

2.經費規劃 

3.預期效益 

亟待解決之學生輔導問題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檢討 

督導與考評 

1.法定編制落實比率 

2.輔導教師專業化比率 

3.輔導教師參與在職教育執行成效。 

4.各校學生輔導方案(中輟、生命教

育、憂鬱與自傷三級預防、生涯輔

導、正向管教等)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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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與輔導教師之角色功能表 

輔導

體制 
工作內容 主要負責推動者 提供支援與協助者 

初級

預防 

提昇學生正向思

考、情緒與壓力管

理、行為調控、人

際互動以及生涯發

展知能，以促進全

體學生心理健康與

社會適應。 

全體教師 

學校全體職員 

輔導教師 

以全校或班級為單位，實施發展性輔導措

施，藉由輔導相關課程或活動、心理測驗、

資訊提供、技巧演練等方式來進行，提供

學生成長發展所需的資訊、知識、技能及

經驗，以及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與管教相

關知能之諮詢服務，以提昇學生在思考、

情緒、行為及人際管理的知能，並促進學

生的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 

二級

預防 

早期發現高關懷

群，早期介入輔

導。 

輔導教師 

以個別或小團體學生為單位，實施介入性輔

導措施，針對學生在性格發展、學業學習、

生涯發展及社會適應等之個別需求，進行高

關懷群之辨識與篩檢、危機處理、諮商與輔

導、資源整合、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和追蹤

輔導等，並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諮詢

服務，以協助學生及早改善或克服學習、認

知、情緒、行為及人際問題，並增進其心理

健康與社會適應。 

全體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 

(心理師、社工師及精神醫療人員

等) 

三級

預防 

1.針對偏差行為及

嚴重適應困難學

生，整合專業輔

導人力、醫療及

社政資源，進行

專業之輔導、諮

商及治療。 

2.在學生問題發生

後，進行危機處

專業輔導人員 

(心理師、社工師及精神醫療人員等) 

輔導教師 

以個別或小團體學生為單位，實施介入性

輔導措施，針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

學生，進行危機處理、諮商與輔導、資源

整合、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和追蹤輔導等，

並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諮詢服務，

以協助學生有效改善或克服學習、認知、

情緒、行為及人際問題，並增進其心理健

康與社會適應，以預防問題之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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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善後處理，

並預防問題再發

生。 

資源機構及網絡 

（精神醫療團隊及機構、專業助人

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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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學校三級輔導體制中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職掌功能

表 

輔 

導 

體 

制 

目標 教師之職掌 輔導教師之職掌 專業輔導人員之職掌 

初 

級 

預 

防 

提昇學生正向思
考、情緒與壓力管
理、行為調控、人
際互動以及生涯
發展知能，以促進
全體學生心理健
康與社會適應。 

1. 蒐集並建立學生基本資料，
充分瞭解學生。 

2. 掌握學生出席狀況，學生缺
席應詳實記錄並立即通報。 

3. 了解學生的生活狀況、學習
情形及行為表現，並觀察辨
識學生行為。 

4. 積極進行班級經營，建立班
級常規，並協同各處室管理
班級事務。 

5. 處理班級學生一般的困難問
題、偶發事件及違規問題。 

6. 與學生家長聯繫，進行家庭
訪問及家長座談。 

7. 配合輔導教師處理班級個案
及個別諮商。 

8. 參與個案輔導會議。 

9. 認輔學生。 

1. 規劃全校心理衛生活動。 

2. 規劃輔導活動相關課程。 

3. 提供學生學習及生涯輔導之相關活
動與課程。 

4. 規劃教師輔導知能訓練及心理衛生
課程。 

5. 規劃親職教育活動。 

6. 辦理及協助導師辦理團體心理測驗
之施測與解釋。 

7. 輔導資料之建立整理與運用。 

8. 協助學生適應環境，增進自我認識
及生活適應的能力。 

9. 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的執行與評鑑。 

10. 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與管教相關
知能之諮詢服務。 

1. 提供教師與家長輔導專業諮
詢及協助。 

2. 協助宣導教師心理健康、壓
力調適、情緒管理、性侵、
家暴、精神疾患等議題相關
知能。 

二 

級 

預 

防 

早期發現高關懷
群，早期介入輔
導。 

1. 熟悉校內轉介與通報流程。 

2. 輔導及管教違規事件，嚴重
問題及適應不良學生轉介輔
導室予以輔導。 

1. 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 

2. 特定族群學生之團體輔導。 

3. 個別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4. 學校心理危機事件的介入與輔導。 

5. 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復健與團體
輔導。 

6. 校內輔導團隊的聯繫與整合。 

7. 協助建構輔導資源網絡。 

8. 協助中輟學生之輔導。 

9. 個案之家庭訪視及約談。 

10. 特殊家庭的訪問協調與輔導。 

11. 提供親師輔導資訊與輔導策略。 

12. 適應不良、行為偏差學生之個案建
立與輔導。 

13. 個案管理。 

1. 協助學校輔導室進行個案
諮商與團體諮商。 

2. 協助學校評估高風險學生。 

3. 協助個案管理。 

4. 參與個案輔導會議。 

 

三 
1.針對偏差行為
及嚴重適應困

1.違法行為之送警法辦。 1.支援重大事件發生後之心理復健與
1.學生與其家庭、社會環境之
評估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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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預 

防 

難學生，整合專
業輔導人力、醫
療 及 社 政 資
源，進行專業之
輔導、諮商及治
療。 

2.在學生問題發
生後，進行危機
處理與善後處
理，並預防問題
再發生。 

2.校園緊急事件之危機處理。 團體輔導。 

2.學生嚴重行為問題之轉介，及依個案
學生狀況適時與專業輔導人員進行
合作之輔導與追蹤。 

3.精神疾病及心理疾病學生之轉介，及
依個案學生適時與專業輔導人員進
行合作之輔導與追蹤。 

 

2.個案諮商與心理治療。 
3.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4.提供教師與家長輔導專業諮
詢及協助。 

5.提供學校輔導諮詢服務。 
6.學習診斷與輔導。  
7.進行特殊個案學生之安置。 
8.個案資源運用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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